附件

哈密市建筑垃圾源头减量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推进绿色建造和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建立健全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化工作机制，从工程策划、设计、施工等全过程加强管控，有效减少工程建设过程中建筑垃圾的产生与排放，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保护和改善城乡生态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的指导意见》（建质〔2020〕46号）及自治区、哈密市相关政策，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及拆除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等各类建设工程项目的建筑垃圾源头减量管理工作。居民住宅装饰装修活动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参照执行。
第三条 坚持“统筹规划、源头减量，因地制宜、系统推进，创新驱动、精细管理”的原则，实行“谁产生、谁负责”的责任机制。以全生命周期理念统筹工程策划、设计与施工阶段，强化设计优化、施工组织、材料管理与过程控制，推动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就地利用和资源化处置，实现建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
第四条 鼓励各县结合区域实际制定更严格的排放控制指标，并纳入绿色施工评价体系。对达到或优于上述标准的项目，在评优评先、信用评价等方面予以优先支持。
[bookmark: _GoBack]第五条 施工现场应建立建筑垃圾排放台账，实时记录各类垃圾产生量、分类情况、去向及资源化利用率，确保数据真实、连续、可追溯。鼓励采用智慧工地平台实现自动统计与动态监管。
第六条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和监督管理本行业建设工程的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化工作。具体职责包括：将建筑垃圾减量化纳入绿色施工、文明施工和标准化示范工地创建考核内容；督促参建单位落实专项方案编制与实施；组织技术培训与经验交流；推动BIM、装配式建筑、全装修交付等新型建造方式应用；开展督导检查，对未履行减量化义务的企业依法记入不良行为记录并实施信用惩戒。
第七条 建设单位是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的首要责任主体。应将建筑垃圾减量化目标和措施纳入项目立项、招标文件和合同文本，明确各方责任；将减量化措施费用纳入工程概算并及时支付；优先采用工程总承包（EPC）、全过程工程咨询等有利于减量的组织模式；积极推广装配式建筑、装配化装修、BIM技术和绿色建材应用；监督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落实减量化措施；组织土方平衡论证，优化场地标高设计，减少渣土外运；支持施工现场永临结合和临时设施重复利用。
第八条 设计单位是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的策划主体。应在工程设计阶段充分考虑建筑垃圾减量化需求，推行绿色设计理念。具体包括：依据地形地貌合理确定场地标高，开展土方平衡分析，降低挖填差异；采用标准化、模块化设计，减少异形构件和非标准部品使用；推进建筑、结构、机电、装修一体化协同设计，提高设计深度，避免“错漏碰缺”导致施工变更；优先选用高强度、高性能、可循环材料；对改建扩建项目鼓励保留并利用原有结构及设备；推广应用预制构件、集成厨卫、轻钢龙骨隔墙等工业化产品，减少现场加工量。
第九条 施工单位是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的直接实施主体。应在项目开工前编制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专项方案，经监理和建设单位审核后组织实施。方案应包含减量化目标、组织架构、源头减量措施、分类管理流程、就地处置方式、排放控制手段等内容。施工现场应实行分类收集与存放，设置金属类、无机非金属类、混合类等专用堆放池，并采取防尘、覆盖等环保措施；鼓励采用钢筋集中加工、混凝土一次成型、铝模替代木模、工具式脚手架等低损耗工艺；加强成品保护，严控施工质量，减少返工修补；具备条件的项目应配置破碎筛分设备，对混凝土块、砖瓦等进行现场资源化处理。
第十条 监理单位是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的监督主体。应依据合同约定对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实施全过程监督。重点审查施工单位编制的减量化专项方案是否科学可行；监督检查施工现场是否落实分类收集、称重计量、公示排放量等管理制度；对未按方案执行或存在违规行为的，应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并向建设单位报告；参与建筑垃圾外运前的核验工作，确保运输车辆具备合法资质且装载合规；将建筑垃圾减量化落实情况纳入监理日志和月报内容，作为工程验收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十一条 源头减量是建筑垃圾治理的核心环节，必须贯穿于工程建设全过程。各参建单位应围绕“设计优化、施工组织、材料管理、工序控制”四大关键路径，采取以下措施：
（一）设计深化与协同优化。通过BIM技术进行三维建模与碰撞检测，提前发现管线冲突，减少后期拆改；推行模数化设计，实现构件标准化生产，降低现场切割损耗。
（二）永临结合与设施复用。施工现场临时道路宜利用永久路基加设拼装式钢板或混凝土路面；临时围挡可采用永久围墙或可周转装配式围挡；消防管道、水电线路、照明系统等尽量利用正式工程设施，减少临时设施建设与拆除产生的废弃物。
（三）临时设施与周转材料高效利用。推广使用铝合金模板、金属支撑体系、工具式防护栏杆、装配式活动板房等高重复利用率设施；鼓励区域范围内统一调配周转材料，延长使用周期。
（四）施工组织精细化管理。优化施工顺序与工序衔接，避免交叉作业造成破坏；实施精准下料与排版优化，减少余料产生；加强进场材料验收与仓储管理，防止损坏浪费。
（五）就地资源化处置。鼓励施工现场设置移动式破碎筛分设备，将废弃混凝土、砖石等加工为再生骨料用于路基回填、临时道路铺设或制作透水砖；废钢筋可通过焊接改制为马凳筋、排水沟盖板等再利用；工程泥浆经脱水干化后可用于绿化覆土或制砖原料。
第十二条 建立“属地管理、部门联动、全程闭环”的监管体系。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施工过程中的减量化措施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将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纳入建设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文明工地评选和企业信用管理体系。涵盖建筑垃圾排放强度、分类率、资源化利用率、台账完整性、方案落实度等维度，由主管部门或第三方机构定期开展评估。对达标项目给予通报表扬、优先推荐评优评奖；对未达标的项目责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计入企业不良行为记录。
第十三条 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媒介，广泛宣传建筑垃圾减量化的政策法规、重要意义和技术路径。发布典型案例和先进做法，增强全社会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意识。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设置宣传栏，公示建筑垃圾产生量、分类情况和减量化成效，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四条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定期组织面向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技术培训和政策宣贯会，重点讲解减量化专项方案编制要点、分类标准、资源化技术及信息化管理工具的应用。鼓励行业协会开展专题研讨、观摩交流和技能竞赛，提升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将建筑垃圾减量化知识纳入建筑工人岗前教育和继续教育内容，强化一线操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和操作规范。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随着法律法规的变更和实际情况的变化，本办法将适时进行修订和完善。
第十七条 本办法与上级法律法规有冲突的，参照上级法律法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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